


孟津区北岸供水设施改造提升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接受委托，对孟津区北岸供水设施改造提升项目（以下简称

“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豫新专审字【2025】1483号

。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

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

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

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

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

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专项评价报告仅供孟津区北岸供水设施改造提升项目申请本

期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及后续批次发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

的及分发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孟津区北岸供水设施改造提升项目收益

预测及其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

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经测算，本项目收益对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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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

孟津区北岸供水设施改造提升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1.2项目单位

洛阳吉利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1.3主管单位

洛阳市孟津区国有资产发展中心

1.4项目性质

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财库〔2020〕43号文）关于“专项债券是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

目发行，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作为还本付

息资金来源的政府债券”的要求。

1.5建设地点

该项目涉及洛阳市孟津区北岸城区。

1.6建设规模及内容

根据京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孟津区北岸供水设施改造提

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洛阳市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孟

津区北岸供水设施改造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孟发改投

资〔2022〕1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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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本次改造主要分为水源地改造、水厂改造及供水管线改造

三部分。

（1）水源地改造

1）对水源地原有 13眼井进行改造，以提高其供水能力，保证水

量的供给；

2）对原水源地老旧供电线路进行升级改造，提高供电能力的安

全性；

3）在水源地新建 17km线路，实现水源地电路双路由，进一步

提升供水电源的安全系数；

4）原有变压器使用多年，已无法满足现有设备的供电需求，拟

将原有变电设备进行更新，新增 13台变压器；

5）对原有供水主管道及配管进行改造，考虑新增 DN800主供水

管道约 6km，各个井眼之间用 DN300配管连接全长约 4.5km，

DN400的配管全长约 1km，DN600的配管全长约 3.5km。

（2）水厂部分改造

1）对原有泵房进行改造升级，实现高效、节能的供水方式；

2）对现 6KV变电所进行升级改造为 10KV变电所，实现更加可

靠稳定的供电；

3）新建 5000m3 清水池一座，增加蓄水能力，为实现稳定，高

效供水做出保障；

4）新建智慧水务系统一套，实现高效、智能、简洁的管理模式。

（3）供水管网升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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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科技园区及周边铺设 DN300管网 8km，DN400管网 0.5公

里，DN500管网 5.3km，全长合计 13.8km；其中，DN500管线从自

来水公司沿中原路东段铺设至 208国道，一路继续向北延伸至北环路，

沿北环路向西扩建至原横涧村北口，全长 3.5km；一路从中原路与花

苑路交叉口向南铺设至大河路全长约 1.8km。DN300管线一路从花苑

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口向东铺设至春光路、并向南延伸至大河路，一路

从花苑路与大河路交叉口向东铺设至昊海科技，全长约 8km；DN400

管线由 208国道与中原路交汇处向南至河阳路，全长 0.5km。

2）西科技园区及周边 DN300管网 1.95km，DN500管网 3.55km

铺设，全长合计 5.5km，路径为中原路和韩白路交叉口沿韩白路向北

延伸至上柳、马庄。

3）城区（含城中村）DN100管网 3.5km，DN150管网 7km，DN200

管网 20.45km，DN800管网 1.95km，全长合计 32.9km，新增配套计

量设施约 2080套。其中冶戌村铺设 DN200管线约 9km，吉利村铺设

DN200管线约 5.5km，冶戌市场铺设DN200管线约 3.5km，合计 18km；

涧西村铺设 DN150管线约 3km，立市庄铺设 DN150管线约 1km，胜

利路商业街铺设 DN150管线约 3km，合计 7km；涧西市场铺设 DN100

管线约 2km，北陈步行街铺设 DN100管线约 1.5km，合计 3.5km；化

纤路铺设DN800管线1.95km，DN200管线1.95km；大庆路铺设DN200

管线 0.5km。

4）大河路 DN500管线自花苑路至送庄村路口路段，全长 12.1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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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建设期

本项目计划建设周期 36月。

1.8项目总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为 18188.68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4971.75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850.80万元，预备费 791.13万元，建设期利息

1575.00万元。

1.9项目主体及运营模式

（1）项目主体及运作模式

本项目建设单位、资产登记单位、运营单位均为洛阳吉利自来水

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建成后，由其履行国有资产增值和保值任务及其

项目的具体运行工作。

本项目债券资金申请和使用单位为洛阳吉利自来水有限责任公

司，负有按时完成项目的建设，及时实现项目收入，保障项目按时进

行债券还本付息的责任。洛阳吉利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应不定期对专

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内部审计，以保证专款专用，落实对于债权

人的承诺。本项目申请债券资金到位后，洛阳吉利自来水有限责任公

司依据项目进度向孟津区财政局提出债券资金使用申请，孟津区财政

局依据申请拨付债券资金。

本项目资产登记单位为洛阳吉利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为国有独

资公司。资产登记单位保证本项目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抵押或

担保。在债券存续期间，定期对项目资产进行检查和盘点。在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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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债券还本付息完成前，项目单位保证:本项目资产不会进行任何

抵质押、担保或同一资产重复性融资等影响本项目权益的风险操作。

本项目建成后，独立运营，独立核算。项目收入进入洛阳吉利自

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账户，洛阳吉利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定期把

债券本息转入孟津区财政局指定账户，不存在应由洛阳吉利自来水有

限责任公司自主安排使用的资金被政府拿来用于直接偿债的情形。

（2）项目主管部门职责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洛阳市孟津区国有资产发展中心。项目主管部

门负有指导、监督债券债务单位申报项目、使用规范和按时偿还债券

资金的责任。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将在依法合规、确保工程质量安全

的前提下，加快专项债券对应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尽早安排使用、形

成实物工作量，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目早见成效。项目主管部门和项

目单位会将专项债券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及时足额

缴入国库，保障专项债券本息偿付。如果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未

按本方案落实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财政部门可以采取扣减相关

预算资金等措施偿债。

1.10债券资金使用合规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

见》（国办发〔2024〕52号）明确：

（一）实行专项债券投向领域“负面清单”管理。将完全无收益的

项目，楼堂馆所，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除保障性住房、土地储备以

外的房地产开发，主题公园、仿古城（镇、村、街）等商业设施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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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竞争性产业项目纳入专项债券投向领域“负面清单”，未纳入“负面

清单”的项目均可申请专项债券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禁止类项

目清单》详见附件 1）。专项债券依法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严禁用

于发放工资、养老金及支付单位运行经费、债务利息等。

附件 1：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禁止类项目清单

一、完全无收益的项目

二、楼堂馆所

(一)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技术用房;

(二)党校(行政学院);

(三)培训中心;

(四)行政会议中心;

(五)干部职工疗养院;

(六)其他各类楼堂馆所。

三、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一)巨型雕塑;

(二)过度化的景观提升和街区亮化工程;

(三)文化庆典和主题论坛场地设施;

(四)其他各类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四、房地产等项目

(一)除保障性住房、土地储备以外的房地产开发;

(二)主题公园、仿古城(镇、村、街)等商业设施。

五、一般竞争性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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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竞争性产业是指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供需平衡、竞争充

分，且不存在足以影响价格的企业或消费者的产业领域。

本项目投向领域不属于“负面清单”，符合专项债券投向领域。本

项目债券资金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严禁用于发放工资、养老金及支

付单位运行经费、债务利息等。

专项债券形成资产不用于抵质押、不存在同一资产重复性融资及

其他组合融资事项。

1.11项目进展情况

已取得洛阳市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孟津区北岸供水设

施改造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孟发改投资〔2022〕107

号）；

2025年 9月 25日，洛阳市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

孟津区北岸供水设施改造提升项目信息变更的批复》（孟发改投资

[2025]129号）同意该项目资金筹措方式由财政资金和专项债债券资

金调整为单位自筹资金、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和市场化融资资

金，原批复文件其他内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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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式

2.1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18188.68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4971.75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850.80万元，预备费 791.13万元，建设期利息

1575.00万元。

投资估算表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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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总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估算金额（万元）

建筑工程费 安装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 其他费用 合计

一 第一部分工程费用 4084.00 1980.00 8907.75 0.00 14971.75

1 水源地改造 2,334.00 3,236.50 5570.50

1.1 水源井及配套设施改造 390 390.00

1.2 井群联络管 1,944.00 1944.00

1.2.1 球墨铸铁管 DN800 1,110.00 1110.00

1.2.2 球墨铸铁管 DN300 337.5 337.50

1.2.3 球墨铸铁管 DN400 94 94.00

1.2.4 球墨铸铁管 DN600 402.5 402.50

1.3 供电线路改造 1,105.00 1105.00

1.4 供电线路新建 2,125.00 2125.00

1.5 变压器 6.5 6.50

2 水厂改造 1,750.00 630 570 2950.00

2.1 清水池 1,400.00 350 1750.00

2.2 高压配电间、泵房改造 350 150 500.00

2.3 智慧水务供水调度平台系统 630 70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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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水管网改造 1,350.00 5,101.25 6451.25

3.1 钢管 DN100 112 112.00

3.2 钢管 DN150 245 245.00

3.3 钢管 DN200 920.25 920.25

3.4 球墨铸铁管 DN300 746.25 746.25

3.5 球墨铸铁管 DN400 47 47.00

3.6 球墨铸铁管 DN500 2,520.00 2520.00

3.7 球墨铸铁管 DN800 360.75 360.75

3.8 分区计量平台 450 50 500.00

3.9 智能化消火栓改造 450 50 500.00

3.1 智能化设施改造 450 50 500.00

第一部分工程费用合计 4084.00 1980.00 8907.75 0.00 14971.75

二 第二部分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850.80 850.80

1 土地费用 0.00 0.00

2 项目建设管理费 183.37 183.37

3 工程勘察费 119.774 119.77

4 工程设计费 186.18 186.18

5 工程监理费 92.85 92.85

6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费 23.69 23.69

7 环境影响咨询服务费 2.75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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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招标代理服务费 33.04 33.04

9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74.41 74.41

10 劳动安全卫生评审费 14.97 14.97

11 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 74.86 74.86

12 工程保险费 44.92 44.92

第二部分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小计 850.80 850.80

三 基本预备费 791.13 791.13

四 建设投资 4084.00 1980.00 8907.75 1641.93 16613.68

可抵扣进项税 337.21 163.49 735.50 37.78 1273.98

五 建设期利息 1575.00 1575.00

六 项目总投资 18188.68 181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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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资金筹措计划

本项目总投资为18188.68万元，资金来源为单位自筹资金、申请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和市场化融资资金。其中，单位自筹资金

3188.68万元，占总投资的17.53%；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0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54.98%；市场化融资资金5000.00万元，占总投资

的27.49%。

本项目资本金为5688.68万元，占比31.28%，符合《国务院关于

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号）关

于项目资本金最低比例的要求。资本金来源为单位自筹资金和专项债

券资金。其中，单位自筹资金为3188.68万元，专项债券用作项

目资本金为2500.00万元。

表2-2资金筹措计划表

项目 金额（万元） 比例

单位自筹资金 3188.68 17.53%

专项债券资金 10000.00 54.98%

其中：用作项目资本金 2500.00 17.43%

市场化融资资金 5000.00 27.49%

总投资 18188.68 100%

2.3资金使用计划

本项目总投资为18188.68万元，资金来源为单位自筹资金、申请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和市场化融资资金。其中，单位自筹资金

3188.68万元，占总投资的17.53%；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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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占总投资的54.98%；市场化融资资金5000.00万元，占总投资

的27.49%。

本项目建设期专项债券利息由单位自筹资金解决，不使用专项债

券资金支付利息。

本项目使用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0000.00万元，已于2023年发行

10000万元。

本项目市场化融资资金5000.00万元，其中2025年计划使用

5000.00万元。

表 2-3分年度资金需求计划

项目 合计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单位自筹资金 3188.68 450.00 1111.37 1627.31

专项债券资金 10000.00 10000.00 0.00 0.00

其中：用作项目资本金 2500.00 0.00 0.00 2500.00

市场化融资资金 0.05000.00 0 0.00 5000.00

总投资 18188.68 10450.00 1111.37 66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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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付债券本息情况

1、项目整体还本付息

根据债券期限及使用计划，本项目还本付息如下：

表 3-1项目还本付息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

金余额

本期增

加本金

本期偿

还本金

期末本

金余额
利率

应付利

息

还本付

息合计

第 1年 0.00 10000.00 0.00 10000.00 4.50% 450.00 450.00

第 2 年 10000.00 0.00 0.00 10000.00 4.50% 450.00 450.00

第 3 年 10000.00 0.00 0.00 15000.00 4.50% 675.00 675.00

第 4 年 15000.00 0.00 320.00 14680.00 4.50% 675.00 995.00

第 5 年 14680.00 0.00 370.00 14310.00 4.50% 660.60 1030.60

第 6 年 14310.00 0.00 500.00 13810.00 4.50% 643.95 1143.95

第 7 年 13810.00 0.00 530.00 13280.00 4.50% 621.45 1151.45

第 8 年 13280.00 0.00 560.00 12720.00 4.50% 597.60 1157.60

第 9 年 12720.00 0.00 600.00 12120.00 4.50% 572.40 1172.40

第10年 12120.00 0.00 630.00 11490.00 4.50% 545.40 1175.40

第11年 11490.00 0.00 750.00 10740.00 4.50% 517.05 1267.05

第12年 10740.00 0.00 760.00 9980.00 4.50% 483.30 1243.30

第13年 9980.00 0.00 770.00 9210.00 4.50% 449.10 1219.10

第14年 9210.00 0.00 510.00 8700.00 4.50% 414.45 924.45

第15年 8700.00 0.00 200.00 8500.00 4.50% 391.50 591.50

第16年 8500.00 0.00 200.00 8300.00 4.50% 382.50 582.50

第17年 8300.00 0.00 200.00 8100.00 4.50% 373.50 573.50

第18年 8100.00 0.00 200.00 7900.00 4.50% 364.50 564.50

第19年 7900.00 0.00 200.00 7700.00 4.50% 355.50 555.50

第20年 7700.00 0.00 200.00 7500.00 4.50% 346.50 546.50

第21年 7500.00 0.00 500.00 7000.00 4.50% 337.50 837.50

第22年 7000.00 0.00 500.00 6500.00 4.50% 315.00 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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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年 6500.00 0.00 500.00 6000.00 4.50% 292.50 792.50

第24年 6000.00 0.00 500.00 5500.00 4.50% 270.00 770.00

第25年 5500.00 0.00 500.00 5000.00 4.50% 247.50 747.50

第26年 5000.00 0.00 1000.00 4000.00 4.50% 225.00 1225.00

第27年 4000.00 0.00 1000.00 3000.00 4.50% 180.00 1180.00

第28年 3000.00 0.00 1000.00 2000.00 4.50% 135.00 1135.00

第29年 2000.00 0.00 1000.00 1000.00 4.50% 90.00 1090.00

第30年 1000.00 0.00 1000.00 0.00 4.50% 45.00 1045.00

合计 10000 15000 12106.8 27106.8

注：假设各年起始点为发行日，当年利息为从发行日推后的一个

完整会计年度最后一天计算的利息，以此类推。

2、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本项目债券融资 10000.00 万元，本项目专项债券利息共计

20462.5万元。

本项目债券本息情况详见下表：

表 3-2项目债券本息估算表

年度
期初本

金余额

本期增

加本金

本期偿

还本金

期末本

金余额
利率

应付利

息

还本付

息合计

第 1年 0.00 10000.00 0.00 10000.00 4.50% 450.00 450.00

第 2 年 10000.00 0.00 0.00 10000.00 4.50% 450.00 450.00

第 3 年 10000.00 0.00 0.00 10000.00 4.50% 450.00 450.00

第 4 年 10000.00 0.00 0.00 10000.00 4.50% 450.00 450.00

第 5 年 10000.00 0.00 0.00 10000.00 4.50% 450.00 450.00

第 6 年 10000.00 0.00 100.00 9900.00 4.50% 450.00 550.00

第 7 年 9900.00 0.00 100.00 9800.00 4.50% 445.50 545.50

第 8 年 9800.00 0.00 100.00 9700.00 4.50% 441.00 541.00

第 9 年 9700.00 0.00 100.00 9600.00 4.50% 436.50 5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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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年 9600.00 0.00 100.00 9500.00 4.50% 432.00 532.00

第 11年 9500.00 0.00 200.00 9300.00 4.50% 427.50 627.50

第 12年 9300.00 0.00 200.00 9100.00 4.50% 418.50 618.50

第 13年 9100.00 0.00 200.00 8900.00 4.50% 409.50 609.50

第 14年 8900.00 0.00 200.00 8700.00 4.50% 400.50 600.50

第 15年 8700.00 0.00 200.00 8500.00 4.50% 391.50 591.50

第 16年 8500.00 0.00 200.00 8300.00 4.50% 382.50 582.50

第 17年 8300.00 0.00 200.00 8100.00 4.50% 373.50 573.50

第 18年 8100.00 0.00 200.00 7900.00 4.50% 364.50 564.50

第 19年 7900.00 0.00 200.00 7700.00 4.50% 355.50 555.50

第 20年 7700.00 0.00 200.00 7500.00 4.50% 346.50 546.50

第 21年 7500.00 0.00 500.00 7000.00 4.50% 337.50 837.50

第 22年 7000.00 0.00 500.00 6500.00 4.50% 315.00 815.00

第 23年 6500.00 0.00 500.00 6000.00 4.50% 292.50 792.50

第 24年 6000.00 0.00 500.00 5500.00 4.50% 270.00 770.00

第 25年 5500.00 0.00 500.00 5000.00 4.50% 247.50 747.50

第 26年 5000.00 0.00 1000.00 4000.00 4.50% 225.00 1225.00

第 27年 4000.00 0.00 1000.00 3000.00 4.50% 180.00 1180.00

第 28年 3000.00 0.00 1000.00 2000.00 4.50% 135.00 1135.00

第 29年 2000.00 0.00 1000.00 1000.00 4.50% 90.00 1090.00

第 30年 1000.00 0.00 1000.00 0.00 4.50% 45.00 1045.00

合计 10000 10000 10462.5 20462.5

3、市场化融资还本付息

本项目市场化融资 5000.00万元。

2025年拟申请使用市场化融资 5000.00万元，市场化融资期限为

15年，市场化融资利率按照 4.50%测算，以实际融资利率为准。本项

目市场化融资本息合计 6644.3万元。详见下表：

表 3-3项目市场化融资本息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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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期初本

金余额

本期增

加本金

本期偿

还本金

期末本

金余额
利率

应付利

息

还本付

息合计

第 1年 0.00 0.00 0.00 0.00 4.20% 0.00 0.00

第 2年 0.00 0.00 0.00 0.00 4.20% 0.00 0.00

第 3年 0.00 5000.00 0.00 5000.00 4.20% 225.00 225.00

第 4年 5000.00 0.00 320.00 4680.00 4.20% 225.00 545.00

第 5年 4680.00 0.00 370.00 4310.00 4.20% 210.60 580.60

第 6年 4310.00 0.00 400.00 3910.00 4.20% 193.95 593.95

第 7年 3910.00 0.00 430.00 3480.00 4.20% 175.95 605.95

第 8年 3480.00 0.00 460.00 3020.00 4.20% 156.60 616.60

第 9年 3020.00 0.00 500.00 2520.00 4.20% 135.90 635.90

第 10年 2520.00 0.00 530.00 1990.00 4.20% 113.40 643.40

第 11年 1990.00 0.00 550.00 1440.00 4.20% 89.55 639.55

第 12年 1440.00 0.00 560.00 880.00 4.20% 64.80 624.80

第 13年 880.00 0.00 570.00 310.00 4.20% 39.60 609.60

第 14年 310.00 0.00 310.00 0.00 4.20% 13.95 323.95

第 15年 0.00 0.00 0.00 0.00 4.20% 0.00 0.00

合计 5000 5000 1644.3 66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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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估要素

2017年 6 月，财政部发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平

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以下简称

“该通知")提出，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项目，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

充足性（应当能够产生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

金流收入）和稳定性（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

息的规模）。

4.1资金充足性

4.1.1项目收入

本项目收入来源为自身经营收入（居民用水收入、非居民用水收

入）、财政补贴收入。

本项目收入实施分账管理，在专项债券和银行贷款存续期内，项

目自身经营收入（居民用水收入、非居民用水收入）的 30%及全部财

政补贴资金用于偿还专项债券的还本付息资金，项目自身经营收入

（居民用水收入、非居民用水收入）的 70.00%用于偿还市场化融资

本息。

一、项目自身经营收入（居民用水收入、非居民用水收入）

（1）居民用水收入

①供水需求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新增冶戌村、吉利村、涧西村、立市庄 4个行政

村供水，新增用水人口约 7,553人。项目建成后，供水范围可覆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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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孟津区北岸地区，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近期（2020）孟津区北

岸人口为 7.23万人，基于谨慎性考虑，孟津区北岸人口按照 2020年

北岸人口 7.23万人计算，以后期间保持不变。

根据洛阳吉利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数据，2019年至 2021年

孟津区北岸已供水年供水量为 356.28万吨、309.60万吨、496.12万

吨。原覆盖人口约 6.47万人，近三年人均综合用水指标约 164.00升/

每人/天，基于谨慎原则，本项目按照人均 135升/每人/天预测，年居

民供水需求 7.23万人*135升/每人/天*365天/1000=356.26万吨/年。

②居民供水量和负荷率

根据现有实际供水量和近期供水需求，根据谨慎性原则，项目建

设完成后运营期第一年供水量按照年供水需求的 70.00%预测，运营

第二年及以后供水量按照年供水需求的 75.00%、80.00%、85.00%、

90.00%测算。

③居民供水价格

根据吉利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非居民供水价格的通知》

（洛吉发改〔2020〕1号）文件，城市居民供水基础水价为 1.20元/

吨，本项目水费价格参照文件执行。根据洛阳市及周边各省市的水价

调整情况，供水基本水价每 5年调整一次，考虑物价上涨等因此本项

目的用水价格按照每五年 3.00%的比例增长。

（2）非居民用水收入

①供水量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 2019年至 2021年北岸区非居民年供水量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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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12.78万吨、1,014.31万吨、840.68万吨，本项目按照近三年非居

民供水量的平均值 922.59万吨预测非居民供水量。②单价根据吉利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非居民供水价格的通知》（洛吉发改

〔2020〕1号）文件，非居民供水基础水价为 2.00元/吨，本项目水

费价格参照文件执行。根据洛阳市及周边各省市的水价调整情况，供

水基本水价每 5年调整一次，考虑物价上涨等因此本项目的用水价格

按照每五年 3.00%的比例增长。

二、财政补贴收入

本项目申请财政补贴，根据补贴文件可知每年补贴 350.00万元，

运营期内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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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项目运营收入分析表

单位：万元



22

4.1.2项目运营成本

该项目成本主要有燃料动力费、职工薪酬、药剂费、修理费用、

管理费用、原水费和税费。

本项目运营成本中，30.00%的成本和税金由对应专项债券部分的

成本承担，70.00%的成本和税金由对应市场化融资部分的成本承担，

项目运营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燃料动力费

项目单位 2019-2021 年近三年耗电量为 709.56 万度、744.33 万

度、753.90 万度，本项目按照 2021 年耗电量为 753.90 万度进行计

算，本项目设施提升改造后最大新增耗电量 231.70 万度，电价按照

平均收费价格 0.81元/度计算，考虑物价上涨，成本按照每 5年 3.00%

的比例增长。

（2）职工薪酬

本项目单位计划职工总人数共计 45人，包括管理人员、车间人

员、修理人员、后勤人员。综合考虑，年人均职工薪酬按照 4.00 万

元预测，考虑物价上涨，成本按照每 5年 3.00%的比例增长。

（3）药剂费

本项目药剂费主要为盐酸和氯酸钠，盐酸 2021 年平均耗费量为

26.415 吨，盐酸平均单价 953.38 元/吨，氯酸钠年平均耗费量为

12.251 吨，氯酸钠平均单价 10,491.81 元/吨，考虑人口的新增，本

项目按照原药剂费的 1.20 倍计算，考虑物价上涨，成本按照每 5 年

3.00%的比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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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理费

项目运营期间需对场地的房屋及设备进行维修，日常维修费按照

折旧 5.00%计算；考虑设备的更新重置费用，本项目每年按照固定资

产折旧的 15.00％计提购置费用。年折旧约 575.97 万元，考虑物价

上涨，成本按照每 5 年 3.00%的比例增长。

（5）管理费用

本项目日常管理的办公和差旅费以及其他材料购置费用，按照营

业收入的 8.00%预测。

（6）原水费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情况，本项目水源为地下水源，无需缴纳原

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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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项目运营成本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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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相关税费

销项税：供水收入的销项税率按照 9.00%；

进项税：本项目形成进项税额的项目主要为投资额中的建筑工程

费用、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费用、安装工程、其他费用和日常运营活

动中的燃料动力费、修理费、药剂费和管理费用。

其中投资额中的建筑工程费用及安装工程进项税率为 9.00%、设

备及工器具购置费费用进项税率为 13.00%、其他费用进项税率为

6.00%；

燃料及动力费的电费进项税率为 13.00%、修理费和药剂费进项

税率为 13.00%，管理费用税率为 6.00%；

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按照实际缴纳增

值税的 7.00%、3.00%、2.00%计算征收；

企业所得税按照扣除债券利息、固定资产折旧后 25.00%进行预

测。

4.1.4净收益预测

1、项目整体净收益分析

本项目计算期内累计收入为 73601.76 万元，总运营成本为

37228.58万元、总相关税费 2362.94万元，净收益 34010.24万元。

表 4-4项目收益表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预

期收入

项目预期支出

净收益经营成

本

增值税、

税金及
所得税

相关税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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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

第 1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 2 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 3 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 4 年 2494.44 1283.54 0.00 31.20 31.20 1179.70

第 5 年 2515.81 1285.25 0.00 0.00 0.00 1230.57

第 6 年 2537.19 1286.96 0.00 0.00 0.00 1250.23

第 7 年 2558.57 1288.67 0.00 0.00 0.00 1269.90

第 8 年 2579.94 1290.38 0.00 0.00 0.00 1289.57

第 9 年 2646.84 1329.09 0.00 0.00 0.00 1317.75

第 10 年 2646.84 1329.09 0.00 0.00 0.00 1317.75

第 11 年 2646.84 1329.09 0.00 1.14 1.14 1316.61

第 12 年 2646.84 1329.09 0.00 23.94 23.94 1293.81

第 13 年 2646.84 1329.09 0.00 38.98 38.98 1278.77

第 14 年 2715.74 1368.96 0.00 54.16 54.16 1292.63

第 15 年 2715.74 1368.96 0.00 62.71 62.71 1284.08

第 16 年 2715.74 1368.96 0.00 71.37 71.37 1275.41

第 17 年 2715.74 1368.96 0.00 77.11 77.11 1269.68

第 18 年 2715.74 1368.96 0.00 79.36 79.36 1267.43

第 19 年 2786.72 1410.03 0.00 88.55 88.55 1288.13

第 20 年 2786.72 1410.03 0.00 90.80 90.80 1285.88

第 21 年 2786.72 1410.03 0.00 93.05 93.05 1283.63

第 22 年 2786.72 1410.03 37.87 85.84 123.71 1252.98

第 23 年 2786.72 1410.03 81.76 77.11 158.88 1217.81

第 24 年 2859.82 1452.33 84.21 89.28 173.49 1234.00

第 25 年 2859.82 1452.33 84.21 94.90 179.12 1228.37

第 26 年 2859.82 1452.33 84.21 100.53 184.74 1222.75

第 27 年 2859.82 1452.33 84.21 106.15 190.37 1217.12

第 28 年 2859.82 1452.33 84.21 111.78 195.99 1211.50



27

第 29 年 2935.11 1495.90 86.74 129.76 216.50 1222.71

第 30 年 2935.11 1495.90 86.74 141.01 227.75 1211.46

合计 73601.76 37228.58 714.19 1648.76 2362.94 34010.24

2、专项债券净收益分析

本项目计算期专项债券部分对应收入为 54595.62万元，运营成

本为 26155.90万元、相关税费 2214.45万元，净收益 26225.27万元。

表 4-5项目收益表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预

期收入

项目预期支出

净收益经营成

本

增值税、

税金及

附加

所得税
相关税

费

第 1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 2 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 3 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 4 年 993.33 385.06 0.00 9.36 9.36 598.91

第 5 年 999.74 385.57 0.00 0.00 0.00 614.17

第 6 年 1006.16 386.09 0.00 0.00 0.00 620.07

第 7 年 1012.57 386.60 0.00 0.00 0.00 625.97

第 8 年 1018.98 387.11 0.00 0.00 0.00 631.87

第 9 年 1039.05 398.73 0.00 0.00 0.00 640.33

第 10 年 1039.05 398.73 0.00 0.00 0.00 640.33

第 11 年 1039.05 398.73 0.00 0.34 0.34 639.98

第 12 年 1039.05 398.73 0.00 7.18 7.18 633.14

第 13 年 1039.05 398.73 0.00 11.69 11.69 628.63

第 14 年 1059.72 410.69 0.00 16.25 16.25 632.79

第 15 年 1059.72 410.69 0.00 18.81 18.81 630.22

第 16 年 2715.74 1368.96 0.00 71.37 71.37 1275.41

第 17 年 2715.74 1368.96 0.00 77.11 77.11 12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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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化融资净收益分析

本项目计算期市场化融资部分对应收入为 19006.14万元，运营

成本为 11072.69万元、相关税费 148.49 万元，净收益 7784.96万元。

表 4-6项目收益表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预

期收入

项目预期支出

净收益经营成

本

增值税、

税金及

附加

所得税
相关税

费

第 1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 2 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 3 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 4 年 1501.11 898.47 0.00 21.84 21.84 580.79

第 5 年 1516.07 899.67 0.00 0.00 0.00 616.40

第 6 年 1531.03 900.87 0.00 0.00 0.00 630.16

第 18 年 2715.74 1368.96 0.00 79.36 79.36 1267.43

第 19 年 2786.72 1410.03 0.00 88.55 88.55 1288.13

第 20 年 2786.72 1410.03 0.00 90.80 90.80 1285.88

第 21 年 2786.72 1410.03 0.00 93.05 93.05 1283.63

第 22 年 2786.72 1410.03 37.87 85.84 123.71 1252.98

第 23 年 2786.72 1410.03 81.76 77.11 158.88 1217.81

第 24 年 2859.82 1452.33 84.21 89.28 173.49 1234.00

第 25 年 2859.82 1452.33 84.21 94.90 179.12 1228.37

第 26 年 2859.82 1452.33 84.21 100.53 184.74 1222.75

第 27 年 2859.82 1452.33 84.21 106.15 190.37 1217.12

第 28 年 2859.82 1452.33 84.21 111.78 195.99 1211.50

第 29 年 2935.11 1495.90 86.74 129.76 216.50 1222.71

第 30 年 2935.11 1495.90 86.74 141.01 227.75 1211.46

合计 54595.62 26155.90 714.19 1500.26 2214.45 262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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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年 1546.00 902.07 0.00 0.00 0.00 643.93

第 8 年 1560.96 903.26 0.00 0.00 0.00 657.70

第 9 年 1607.79 930.36 0.00 0.00 0.00 677.43

第 10 年 1607.79 930.36 0.00 0.00 0.00 677.43

第 11 年 1607.79 930.36 0.00 0.80 0.80 676.63

第 12 年 1607.79 930.36 0.00 16.76 16.76 660.67

第 13 年 1607.79 930.36 0.00 27.29 27.29 650.14

第 14 年 1656.02 958.27 0.00 37.91 37.91 659.84

第 15 年 1656.02 958.27 0.00 43.90 43.90 653.85

合计 19006.14 11072.69 0.00 148.49 148.49 7784.96

4.2资金稳定性

4.2.1项目本息覆盖倍数

1、项目整体本息覆盖倍数

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项目运营收

入在债券存续内可以全部实现。本项目计算期内本息合计为 27106.80

万元。收入扣除成本（包含经营成本、相关税费）后用于平衡项目融

资本息的收益为 34010.24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25。本息覆盖倍

数具体计算明细如下表：

表 4-7项目本息覆盖倍数测算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本息合计

项目收益
偿还本金 应付利息 本息合计

第 1年 0.00 450.00 450.00 0.00

第 2年 0.00 450.00 450.00 0.00

第 3年 0.00 675.00 675.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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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年 320.00 675.00 995.00 1179.70

第 5年 370.00 660.60 1030.60 1230.57

第 6年 500.00 643.95 1143.95 1250.23

第 7年 530.00 621.45 1151.45 1269.90

第 8年 560.00 597.60 1157.60 1289.57

第 9年 600.00 572.40 1172.40 1317.75

第 10 年 630.00 545.40 1175.40 1317.75

第 11 年 750.00 517.05 1267.05 1316.61

第 12 年 760.00 483.30 1243.30 1293.81

第 13 年 770.00 449.10 1219.10 1278.77

第 14 年 510.00 414.45 924.45 1292.63

第 15 年 200.00 391.50 591.50 1284.08

第 16 年 200.00 382.50 582.50 1275.41

第 17 年 200.00 373.50 573.50 1269.68

第 18 年 200.00 364.50 564.50 1267.43

第 19 年 200.00 355.50 555.50 1288.13

第 20 年 200.00 346.50 546.50 1285.88

第 21 年 500.00 337.50 837.50 1283.63

第 22 年 500.00 315.00 815.00 1252.98

第 23 年 500.00 292.50 792.50 1217.81

第 24 年 500.00 270.00 770.00 1234.00

第 25 年 500.00 247.50 747.50 1228.37

第 26 年 1000.00 225.00 1225.00 1222.75

第 27 年 1000.00 180.00 1180.00 1217.12

第 28 年 1000.00 135.00 1135.00 1211.50

第 29 年 1000.00 90.00 1090.00 1222.71

第 30 年 1000.00 45.00 1045.00 1211.46

合计 15000.00 12106.80 27106.80 34010.24

本息覆盖倍数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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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项目预期项目收益对拟使用的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

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25，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的专项债券资金和

市场话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2、专项债券本息覆盖倍数

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项目运营收

入在债券存续内可以全部实现。本项目计算期内专项债券本息合计为

20462.50万元。收入扣除成本（包含经营成本、相关税费）后用于平

衡项目融资本息的收益为 26225.27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28。本

息覆盖倍数具体计算明细如下表：

表 4-8项目本息覆盖倍数测算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本息合计

项目收益
偿还本金 应付利息 本息合计

第 1年 0.00 450.00 450.00 0.00

第 2年 0.00 450.00 450.00 0.00

第 3年 0.00 450.00 450.00 0.00

第 4年 0.00 450.00 450.00 598.91

第 5年 0.00 450.00 450.00 614.17

第 6年 100.00 450.00 550.00 620.07

第 7年 100.00 445.50 545.50 625.97

第 8年 100.00 441.00 541.00 631.87

第 9年 100.00 436.50 536.50 640.33

第 10 年 100.00 432.00 532.00 640.33

第 11 年 200.00 427.50 627.50 639.98

第 12 年 200.00 418.50 618.50 633.14

第 13 年 200.00 409.50 609.50 6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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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年 200.00 400.50 600.50 632.79

第 15 年 200.00 391.50 591.50 630.22

第 16 年 200.00 382.50 582.50 1275.41

第 17 年 200.00 373.50 573.50 1269.68

第 18 年 200.00 364.50 564.50 1267.43

第 19 年 200.00 355.50 555.50 1288.13

第 20 年 200.00 346.50 546.50 1285.88

第 21 年 500.00 337.50 837.50 1283.63

第 22 年 500.00 315.00 815.00 1252.98

第 23 年 500.00 292.50 792.50 1217.81

第 24 年 500.00 270.00 770.00 1234.00

第 25 年 500.00 247.50 747.50 1228.37

第 26 年 1000.00 225.00 1225.00 1222.75

第 27 年 1000.00 180.00 1180.00 1217.12

第 28 年 1000.00 135.00 1135.00 1211.50

第 29 年 1000.00 90.00 1090.00 1222.71

第 30 年 1000.00 45.00 1045.00 1211.46

合计 10000.00 10462.50 20462.50 26225.27

本息覆盖倍数 1.28

综上所述：本项目预期项目收益对拟使用的专项债券本息覆盖倍

数为 1.28，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的专项债券资金本金和利息，实

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3、市场化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项目运营收

入在债券存续内可以全部实现。本项目计算期内市场化融资本息合计

为 6644.30 万元。收入扣除成本（包含经营成本、相关税费）后用于

平衡项目融资本息的收益为 7784.96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17。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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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覆盖倍数具体计算明细如下表：

表 4-9项目本息覆盖倍数测算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本息合计

项目收益
偿还本金 应付利息 本息合计

第 1年 0.00 0.00 0.00 0.00

第 2年 0.00 0.00 0.00 0.00

第 3年 0.00 225.00 225.00 0.00

第 4年 320.00 225.00 545.00 580.79

第 5年 370.00 210.60 580.60 616.40

第 6年 400.00 193.95 593.95 630.16

第 7年 430.00 175.95 605.95 643.93

第 8年 460.00 156.60 616.60 657.70

第 9年 500.00 135.90 635.90 677.43

第 10 年 530.00 113.40 643.40 677.43

第 11 年 550.00 89.55 639.55 676.63

第 12 年 560.00 64.80 624.80 660.67

第 13 年 570.00 39.60 609.60 650.14

第 14 年 310.00 13.95 323.95 659.84

第 15 年 0.00 0.00 0.00 653.85

合计 5000.00 1644.30 6644.30 7784.96

本息覆盖倍数 1.17

综上所述：本项目预期项目收益对拟使用的市场化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为 1.17，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的市场化融资本金和利息，实

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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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体评价结果

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项目运营收

入在存续内可以全部实现。本项目计算期内本息合计为 27106.80万

元。收入扣除成本（包含经营成本、相关税费）后用于平衡项目融资

本息的收益为 34010.24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25，能够合理保障

偿还所使用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和市场化融资的本金和利息。通

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项目收益期内可以满足

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的还本付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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